杭州·第53次岩土工程问题研讨例会在杭召开
杭州·第53次岩土工程问题研讨例会于11月23日（星期五）上午9：00在杭州市湖州街20号纳德自由酒店召开，来自在杭的30家勘察设计、施工单位的岩土界同仁约45人参加了研讨会。

此次例会由浙江省工程勘察院杭州分院承办。会议由杭州市土木建筑学会岩土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周群建主持，市土木建筑学会副秘书长寇秉厚到会致词，对各位专家和同仁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浙江省工程勘察院副院长张立勇讲话，简要介绍了浙江省工程勘察院近来的发展状况。
专题报告第一部分由浙江省工程勘察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叶兴永作“浙江省海洋经济与海洋地质”的介绍。海洋经济，又称蓝色经济。现代蓝色经济包括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资源及空间的相关服务性产业活动，这样一些产业活动而形成的经济集合均被视为现代蓝色经济范畴。主要包括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海盐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2011年2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2011年6月27日，国土资源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创新国土资源管理机制，共同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合作协议》，针对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地质矿产工作提出了协作要求。国土资源部支持浙江省全面提升海洋基础地质、资源地质、环境地质保障能力，加强沿海平原地面沉降和台风暴雨引发地质灾害防治；支持开展浅层地温能和地热调查评价与合理利用，不断拓宽地质服务领域。2012年7月31日，浙江省发改委正式下发了《浙江省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规规划海洋勘探开发及相关服务业实施方案》，在此方案中，明确提出由浙江省地质勘查局实施的有五个方面：实施海洋地质项目主要有：沿海基础地质调查、近海矿产资源勘查、海岸带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建设、重大工程选址地质环境调查与评价等方面的内容。队伍建设主要包括：1）建设浙江省海洋地质勘探大队，2）建设海洋地质灾害防治与环境保护实验室，3）建设海洋地质勘探基地，4）参与海洋勘探装备研发。
叶兴永总工就海洋地质所具有高技术、高风险、高投入的特点，阐述海洋地质工作仍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与陆域地面地质调查工作完全不同，其复杂性不可与陆域地质工作相比较，浙江省工程勘察院将在五～十年内组建一支海上勘探队伍，海洋地质灾害防治与环境保护实验室，筹建海洋地质保障后勤基地和勘探船、码头，保障海洋地质工作的顺利实施。。
专题报告第二部分由浙江省工程勘察院地质灾害防治研究所总工程师俞火明高级工程师作“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浅析”的报告。他从地质灾害的基本概念入手,归纳了主要突发性地质灾害的类型，分析了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的因素，阐述了地质灾害识别及前兆特征，并从野外重点地段、工程建设中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怎样避免和防止人为因素导致地质灾害 等方面，结合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案例进行了详尽分析。
例会最后，杭州市土木建筑学会岩土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周群建介绍了最近召开的华东建工勘察科技情报站工作会议的精神。
专题报告引起了到会岩土界同仁的浓厚兴趣，大家纷纷提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研讨会取得了较好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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